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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多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其国家认同建构问题 

        ——民族学研究的视角 

 

叶  江1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全球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作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内

部的民族成分进行系统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对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国

家认同建构展开全面讨论。本文认为：一、当今世界的多民族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中央（联邦）政

府与地方民间都承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中央（联邦）与地方民间都承认

国内不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民间在是否存在多个“一

体层次民族”（nation）上存在分歧等三种类型；二、三种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成分呈现

出不同的复杂性；三、在第一种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

互分离，第二种类型多民族国家则通过建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来

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而第三种类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比较复杂和困难，所面临的维

护国家统一的压力和挑战很大。 

关键词：民族   一体层次民族   多民族国家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在当今以主权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从民族学的视角，主权国家基本可分为单一

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相对而言，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比较少，尽管其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国

家如欧洲的法国、亚洲的日本等。在很大程度上，多民族国家的数量比单一民族国家多得多，如

英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南非、印度、印尼、缅甸以及过去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等都是多

民族国家。根据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
 

因此，我国也是当代国际体系中属于占多数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民族国家与单

一民族国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是由多个民族，后者则是由单一民族构成，而且还在于多民族国

家的类型具有多样性，而单一民族国家的类型则相对比较单一。更值得注意的，迄今至少在国内

的国际问题与民族问题学界，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问题鲜有讨论，但这一问

题应该与当前新形势下处理我国民族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 以及加强我国各民族的

国家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因此，本文拟从学理上对之做考

察与分析，并进而对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做简要的讨论。 

 

一、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考辨 

 

在具体从民族学的视角讨论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之前，似需要简单地廓清多民族国家中

                                                        
 本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 1期，第 18-31页。 
1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1982年 12 月 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年 12月 4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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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念的层次。近 30 年前，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提出其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学说时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

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
1
。十分明显，费先生将中文“民族”概念明确地划分为两个层次——“中华民族”层次或“一

体层次”的“民族”与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多个民族”层次或“多元层次”也即国内

学者所提出的“亚国家层次”或“亚层次”的“民族”。2 然而，尽管如此，国内民族问题研究

界对费先生所提出的“民族”概念两层次分析方法始终存在着学术上的争论，相当部分学者认为

中文的“民族”概念的层次远不止两层，而是三层或四层，甚至是模糊的。3 虽然，这样的学术

观点确实有其合理的部分，因为中文“民族”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既有极强的

包容性和灵活性，又有很大的模糊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作不同的理解”，4 但是，作为中国的

民族问题研究者，为了更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与“56 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

此更有助于研究民族问题，采纳费孝通先生的“民族”概念两分法，将中文的“民族”概念划分

为“一体层次民族”与“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国家层次民族”（“亚层次民族”）应该是比较切

合实际的选择。5 

另一方面，将中文“民族”概念视为在外延和内涵上具有两个不同层次含义的概念，在表述

当今世界的人们共同体方面与国际学术界也是基本接轨的。一般而言，目前国际学术界在讨论当

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内部的人们共同体或人们群体时，基本上运用“nation”6和“ethnic 

group/ethnicity”两个概念来做表述。总体上，“nation”所表述的是中文“民族”概念的“中华民

族”层次的“民族”概念内涵，即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一体层次民族”；而“ethnic group/ethnicity”

所表达的则是中文“民族”概念的“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概念，即费先生所提出的“多

元层次民族”（“亚国家层次民族”或“亚层次民族”）。要之，中文“民族”概念既能表述西文

“nation”概念的含义，也能表述“ethnic group/ethnicity”概念的含义。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用

“一体层次民族”来表述“nation”而用“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层次民族”来表述“ethnic 

group/ethnicity”这两个西语术语。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某些多民族国家为解决本国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

用诸如“nationality”、“national ethnic race”等术语（中文也都翻译为“民族”）来指称本国内某

些民族群体。然而，实际上这一类表述民族群体的术语是在“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与“亚国

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ethnicity）术语之间搞平衡与妥协，其内在的含义虽人言言殊，但无

外乎或视之为不用“ethnic group”做表述的“亚国家层次民族”，或认为其是“nation”也即“一

体层次民族”的另一种表述。7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 期。 
2 马骏毅、席隆乾在“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

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广西民族研究》2013 年第 2 期）中将我国 56 个民族层次的“民族”

称为“亚国家层次民族”也即“亚层次民族”。本文在讨论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多元层次民族”时，

为简练明了，有时用“亚层次民族”或亚层次“民族”来做表述。 
3 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民族研究》2009年第 2期。 
4 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民族研究》2009年第 2期。 
5 有关中文“民族”概念的两层次具体分析与全面论证，可参见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

1期。 
6 西文“nation”的现代含义具有多义性，即目前“nation”一词是个多义词——其一为具有国家情感和意识的“人

们群体”或“人们共同体”，比如“French nation”（法兰西民族），“American nation”（美利坚民族），“Kurdish 

nation”（库尔德民族）等；其二为“国家”，比如“United Nations”（联合国）等。在古代乃至中世纪西欧，“nation”

一词的内涵仅限于“人们共同体”之意，在早期甚至还带有贬义。现在该词之所以会有“国家”之意涵，是因

为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Nation-state（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形态，因而

“nation”一词就转而成为表述“国家”的概念，尽管其依然还能表述具有国家情感及国家性的“人们共同体”。 
7 下文在具体讨论西班牙、缅甸等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成分时还会进一步分析“nationality”及“national ethnic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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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民族”（nation）所下的定义，“民族”（nation）具有明

显的国家性，因为“‘民族’（nation）是一种会充分地自我宣称有自己国家情感的共同体；由此，

它是一种通常趋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1 美国著名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者班尼迪特·安德

森（Benedict Anderson）也将“民族”（nation）定义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

想象为天生拥有边界和主权”。2 这意味着，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民族”（nation）具有建立自

己主权国家的情感或想象，不论现实中是否具有如此的操作性。
3
 与具有国家性的一体层次“民

族”（nation）形成对照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多元层次民族”也即“亚国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ethnicity）虽然同样也是一种人们共同体，并且中文也都表述为“民族”，但是却并不与主

权及国家的情感或想象相关联，就如马克斯·韦伯对之所做的定义那样：“我们应称‘民族’（ethnic 

groups）为具有主观上相信自己拥有共同祖先的诸人们群体，而他们之所以相信各自拥有共同祖

先是因为共同体成员的外貌特征相似，或习俗相似，或两者都相似，或者是因为对殖民和移民的

回忆；这种主观的信念对群体建构的传播十分重要；相反，它并不在乎是否真有血缘关系的存在。”
4 英国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则指出：“‘民族’(ethnie/ethnic 

group）是指有名称的人们群体，拥有共同的起源和祖先，共享历史的记忆，具有一种或数种共

同文化，以及至少在精英中有团结的措施。”5 

200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决定》对“民族”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

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

具有共同的特征。”
6
 十分明显，这是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与“一体

层次民族”（nation）相对应的“多元层次民族”所做的比韦伯和史密斯的相关定义更为精准的

                                                                                                                                                                       
等术语的实际内涵。 

1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trans. a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76. (本文中引文的英文原文为：A nation is a community of sentiment which 

would adequately manifest itself in a state of its own, hence a nation is community which normally tends to produce a 

state of its own)  (本文作者解释：本书为 Gerth 和 Mills 在马克斯·韦伯身后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论文翻

译为英语，然后编成一本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论文集，同时他俩还为此论文集作序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58 年出版。此后本书再版过几次，并且有几种不同出版社的版本。本文引文出自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的版本。另，一般西文论文的引述，如是著作则书名用斜体，如是论文则论文名加双引号，著作者或主编者

的姓名放在书名或论文名之前，用逗号隔开。本引注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本书是由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翻译并主编的马克斯·韦伯的论文集，作者当然是韦伯，但是主编者则不是韦伯，因此有的西方学者在引述时

将本书的编者放在前面，然后再加韦伯的名字，也有用本文作者目前所用的方式。)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n., London: 

Verso, 1991, p. 6. （本文中引文的英文原文为：nation is “an imagined community — 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本文作者解释：安德森的这本名著已经有中文译本，但是本文作者的引文是

根据英文原版做的中文翻译，因此用英文注释，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该英文原版书的馆藏。） 
3 由于我国迄今未对国家层次的“民族”（nation）做过官方的定义，故本文使用马克斯·韦伯和班尼迪特·安

德森对之所做的定义来描述国家层次“民族”（nation） 
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 Roth and C. Wittich trans. and ed.), Vol. 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389. （本文作者解释：本书为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原文为德文。英文

版由 Roth 和 Wittich 翻译并编辑，本文的引文引自该书的英文版） 
5 A.D. Smith, “Ethnic cores and dominant ethnies”, in Eric P. Kaufmann ed., Rethinking Ethnicity: Majority Groups and 

Dominant Minorities, Routledge, 2004, p. 16. 史密斯在其相当部分的著作和论文（包括本文所引用的专论）中常

常将法语“ethnie”与英语“ethnic group”交互使用，认为两者的内涵和外延是一致的。（本文作者解释：本文

所引用的史密斯的文章发表在 Eric P. Kaufmann 主编的 Rethinking Ethnicity 一书中，作者之前的注释误将史密

斯的这篇文章写为发表在同名的由Richard P Jenkins著作的 Rethinking Ethnicity 一书中（SAGE Publications Ltd; 

2nd Edition, 2008）现做纠正，感谢《民族研究》编辑的认真和仔细！西方学术论文或专著在引用论文集中的

论文时，一般将论文的作者名放在最前面，然后是论文名，再用 in 引出论文集的主编者与论文集的书名，本

论文作者用此方法。《民族研究》可根据自身的编辑规矩做修改。）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seac.gov.cn/art/2012/8/31/art_6081_164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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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该定义所表述的是国家层次之下，也就是亚国家层次的“民族”，

而不是具有国家情感的国家性“民族”（nation）。 

正是因为中文“民族”概念实际上既能表述具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情感或想象的一体层次

“民族”（nation），同时也能表述并不与主权及国家情感相联的但是却拥有共同历史渊源、生产

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的多元层次或亚国家层次“民族”，即中文“民族”

概念具有明显的两层次性，所以总体而言，在中文的语境下，“多民族国家”大致可用两分法划

为三大类型：一、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均承认本国是由两个以上具有国家情感和主权意

识的“nation”，也就是由多个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体层次的“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二、中

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均承认本国不是由多个“nation”即多个一体层次“民族”构成的多

民族国家，而是由多个“ethnic group/ethnicity”即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层次的，也即亚国家层

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三、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内部并不存在多个“nation”，即

本国不是由多个一体层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地方民间则认为本国内部存在着多个

“nation”，即认为本国是由多个一体层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第一种类型的多民族国家

西语一般称为“multi-national state”；第二种类型则一般称为“multi-ethnic state”；第三种类型比

较复杂，在本国的中央（联邦）政府层面，官方倾向于称之为“multi-ethnic state”，但是在地方

民间层面，那些强调本国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群体则坚持用“multi-national 

state”来称呼自己的国家。 

毫无疑问，1922 年 12 月 30 日建立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以下简称苏联）就是承认自身是由多个（15 个）不仅具有国家情感而且法律允许建立自己国

家的一体层次“民族”，也就是由多个“nation/нации”所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类似

于苏联承认自身是由多个一体层次“民族”所构成的多民族国家虽然数量已经不多，但是，这样

的多民族国家却也颇具国际影响，比如英国和加拿大就属于这一类国家。英国的全名为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传统上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四大“民族”（nation）联合而

成。1 英国的这四大“民族”（nation）均具有国家情怀，并且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独立建国，

2015 年在苏格兰举行的就苏格兰独立问题而实施的全民公投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加拿大的英语

“民族”（nation）与法语（魁北克）“民族”（nation）乃至土著居民都被法定为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虽然加拿大土著居民即便在多元文化政策的促进下，取得了独特的“加权公民”身份

也难以走独立建国之道路，2 但是，法语（魁北克）“民族”（nation）则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先后于 1980 年与 1995 年两次举行争取独立建国的全民公投，彰显出法语（魁北克）“民族”的

国家性“民族”（nation）的政治地位。此外，地处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也是承认国内存在着多个一

体层次的国家性“民族”（nation）的国家，其宪法保障各“民族”（nation）无条件享有包括分离

权在内的自决权。3 1993 年厄立特里亚就是据此通过全民公决，脱离埃塞俄比亚而独立建国。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今世界居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是否定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或国家性

的“民族”（nation）并强调自身是由多个多元层次或亚国家层次“民族”所构成的多民族国家。

                                                        
1 有关四个民族共同建构英国的学术讨论参见 Frank Welsh, The Four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rper Collins, reissue edition, 2010. （本文作者解释：本原版书国图有馆藏，作者有付印本） 
2 参见周少青、马俊毅，“加拿大印第安人政治身份的历史变迁及‘加权公民’之困境”，《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期，第1-16页。另，虽然加拿大在法律上承认土著居民的“（国家性）民族”（nation）地位并拥有主权（sovereign），

但是却否定土著居民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为此 2007 年加拿大在联合国通过《土著人民权力宣言》时投了

反对票。该宣言以 143 票赞成、4 票反对、11 票期权而获得通过，除了加拿大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

投了反对票。联大通过《土著民族权利宣言》联合国官方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8459。 
3 钟伟云：《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西亚非洲》，199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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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印度1、巴基斯坦2、印度尼西亚3，非洲的南非4，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以及其他拉美

国家5，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多民族国家。总体而言，美国也是否定

本国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或国家性“民族”（nation），并且是由多个亚国家层次“民族”构成的多

民族国家6 。值得注意的是，由诸亚国家层次“民族”建构的多民族国家基本都强调本国拥有一

个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并且该一体层次“民族”（nation）是由本国各亚层

次“民族”共同建构而成。7 

虽然，中央（联邦）政府否认本国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地方民间坚持多

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存在于本国的多民族国家为数不多，但是，这一类型的多民族国家

却在当今国际社会颇为引人瞩目。其中欧洲的西班牙与亚洲的缅甸最具代表性。根据 1978 年颁

布的《西班牙宪法》，尽管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等民族被称之为“nationalities”，但是

该宪法强调：“宪法建立在西班牙民族国家（nation）的不能分解的整体基础之上，它是所有西班

牙人（Spaniards）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8 由此可见，从《西班牙宪法》层面看，西班牙中

央政府强调西班牙是由称之为西班牙人（Spaniards）的“民族”（nation）建构而成的“主权民族

国家”，且不承认西班牙国内存在两个以上的一体层次或具有国家性质的“民族”（nation），西班

牙国内任何民族群体（nationality）宣称自己为一体层次“民族”（nation）都是违反宪法的。然

而，包括加泰罗尼亚民族在内的相当部分西班牙国内民族群体（nationalities）坚持认为自己是一

体层次“民族”（nation）。2006 年通过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宣称加泰罗尼亚是一体层次“民

族”（nation），但是西班牙政府认为这只有宣示作用而不具备法律意义，因为西班牙宪法明确规

定西班牙民族国家是“不可分解的整体”——所有西班牙人都从属一个“民族”（nation）。9 长

期以来缅甸军政府对缅甸国家建构的基本方针是“一个国家（state），一个民族（nation），一种

                                                        
1 印度宪法强调印度是一个民族（nation）国家，但是印度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multi-ethnic）国家，参见贾海

涛：“印度民族政策初探”（《世界民族》2005 年第 6 期）一文的讨论。 
2 巴基斯坦国家的建立就是以“两个民族（nation）理论”为基础的，即印度次大陆存在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两

个民族，穆斯林民族应与印度教民族相互分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巴基斯坦同时承认在其国家层面的穆斯

林民族之下则分为数个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ity），比如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等。参见陆

洋、史志钦：“巴基斯坦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治理政策探析”（《国际论坛》2017 年第 1 期）一文的具体讨

论。 
3 一般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是由 100多个“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建构

而成。参见郑一省：“试析当代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问题”（载《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下，2005年）的具体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该文将印度尼西亚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称之为“国

族”。 
4 虽然 1996年南非宪法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Afrikaners，讲荷兰语的南非人，旧称布尔人）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问题继续探求的条款，但是南非官方和民间基本否认南非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尽管赞

同南非是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参见杨立华：“新南非的包容性发展之路——非国大 100 周年纪念”

（《西亚非洲》2012年第 1期）一文的讨论。 
5 [墨]罗·斯塔维哈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民族译丛》1984年第 6期，陈志远口译，朱伦整理）

的相关讨论。 
6 虽然美国国内的印第安人依然自称乃至被称为“nation”，但是，美国印第安人的“nation”地位与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的“nation”地位并不平等，因此美国从未认为自己是一“multi-national state” – 由多个

nation 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相反，美国强调自身是一“multi-ethnic state”，对此下文还有进一步的分析。 
7 仅有极为少数的这类多民族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官方不太强调建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但

是这些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却有基本的国家层面的群体认同，比如澳大利亚人不论属于那个“多元层次民族”一

般都称自己为“Aussie”，新西兰人则称自己为“Kiwi”。 
8 Spanish Constitution，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本文作者的解释：文本

注释中所有的网络链接应该都能打开并找到引文出处，如果出现某个链接打不开，请与作者联系，作者可将从

这些链接下载的引文内容传上供参考。打开本链接能直接阅读西班牙宪法） 
9 Spanish Constitution，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tute_of_Autonomy_of_Catalonia （本文作者的解释：为了更好地说明正文内的引

文，在本注释中加入一个有关加泰罗尼亚自治问题的 wiki 链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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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language），一个宗教（religion）”，1即不承认缅甸内部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或国家性“民

族”（nation）。然而，实际上相当部分的缅甸少数民族如掸族、克钦族等都认为自己完全具备了

成为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条件。2 虽然 2016 年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缅甸实现了民主

化，但是在否认缅甸是由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共同建构的多民族国家方面，由民主联

盟领导的缅甸新政府与过去的军人政府有相当的共识，因此，实现民主化之后的缅甸如何解决中

央（联邦）与各邦在对多民族国家建构上的认识差异是一引人注目的大问题。 

 

二、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剖析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从民族学的视角看，在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其“民族”成分的

构成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在由多个具有国家情感与想象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所构成

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一般都同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多元层次或亚国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

比如苏联，其本身是由 15 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нации）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联合而成的

联盟，而在这 15 个加盟共和国之中既有一体层次“民族”（nation/нации），也有亚层次少数“民

族”（ethnic minority/этническ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同样，在今日的英国，除了英格兰、苏格兰、爱

尔兰和威尔士这四个构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之外，也同

时存在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裔、非裔和其他亚裔等亚层次少数“民族”。加拿大也是如此，英语“民

族”（English speaking nation）、法语（魁北克）“民族”（French speaking Quebec nation）3以及第

一“民族”（the First Nation）——土著民族等与亚裔、拉丁裔等亚层次少数“民族”同时存在。 

其次、强调自身是由多个亚国家层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除了否认在本国内存在着两

个以上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外，一般都强调在诸亚国家层次“民族”的基础上建构统一

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但是，在“亚国家层次民族”的民族成分中偶尔也会

有某种“例外”，其中美国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美国是强调自身只有一个一体

层次“民族”——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但同时又是由多个亚层次“民族”构成的多

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然而，美国迄今却依然将本国国内的印第安人群体称为“nation”，

对此我们应予以进一步的厘清。 

虽然在美国的法律文件中，美国印第安人被称之为“nation”（“一体层次民族”），但是，实

际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被称之为“nation”的美国印第安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层次“民

族”（nation），而是在美国国内享有一定自治权或较高自治地位的民族群体。早在 19 世纪初

（1823-1832），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就在被后人称之为“马歇尔三部曲”（Marshall Trilogy）的三个

判例中将印第安人的民族身份及其部落定位为“国内依附民族”（domestic dependence nation），4 这

是美国印第安人被称为“nation”的法律依据。据此法律依据，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印第安人为享

有“主权”（sovereign）的“民族”（nation），但是，印第安“民族”（nation）所享有的“主权”

仅仅限于美国国内而不具备国际法意义。1871 年 3 月 3 日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事务拨款法》

                                                        
1 刘务：《1988年以来缅甸民族国家构建》（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6月）知网：

http://kreader.cnki.net/Kreader/CatalogViewPage.aspx?dbCode=cdmd&filename=1013308035.nh&tablename=CDFD

1214&compose=&first=1&uid=      
2 李晨阳，“缅甸的克伦人和克伦人分离运动”，《世界民族》，2004年第 1期。 

3 2006 年 11 月 27 日，加拿大议会众议院通过动议承认加拿大的法裔魁北克人为“一体层次民族”（nation）"House 

passes motion recognizing Québécois as nation" — CBC News, November 27, 2006，

https://en.wikinews.org/wiki/Canadian_House_of_Commons_passes_Quebecois_nation_motion  （本文作者说明：

CBC News 所做的新闻报道可在 CBC 网站上查到，但是在国内该网站打不开因此只能通过 wiki 网站的内容来

做注释） 
4 “The Marshall Trilogy”，http://www.ndstudies.org/media/marshal_trilo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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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Appropriations Act”）明确地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不再承认在美国的任何印第安群体

为独立的民族（independent nation）。”并且，印第安人是受美国联邦政府监护的群体（“wards”）。
1 1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公民权法》（Indian Citizenship Act），宣布：“在美国境内出生

的非公民印第安人现在就为美国公民”，2 美国印第安人从此开始与美国所有的亚层次“民族”

（ethnic group）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并且参与共同建构美国的一体层次“民族”——美利坚

民族（American Nation），尽管其原有的“nation”称谓以及部落内部的自治权利依然保存。要之，

虽然美国印第安人始终保留着“nation”的称谓，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国内诸亚层次“民族”共

同建构统一的一体层次“民族”——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 

2008 年至 2011 年美国与巴西共同实施“美国-巴西消除种族和民族歧视及促进平等联合行动

计划”（The U.S.-Brazil Joint Action Plan To Eliminate Racial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Promote 

Equality）美国国务院就此项行动计划所发出的通告指出：“该联合行动计划承认巴西和美国是

多民族（multi-ethnic）、多种族（multi-racial）民主国家，两国的友好纽带由共同的经验所加强。

两国都赞美非洲人后裔和土着居民对我们社会建构的丰富贡献。3 由此可见，美国与巴西一样，

目前在国际事务中强调自己是一个由多元的亚国家层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并且实际上将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视为亚层次“民族”而非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 2011 年纪念“9.11 恐怖袭击事件”十周年时所发表的演说开宗明义地宣告：

“本周末，我们走到一起，作为一个民族（nation），来纪念 9.11 十周年。”4 这又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美国强调是由一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所建构，虽然其内部同时存在着相当多的

亚国家层次“民族”。 

最后，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不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地方民间认为

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则更为复杂。在这种类型的多民

族国家中，有的为安抚国内地方与民间那些坚持自己为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群体，

中央（联邦）政府采用“nationality”术语来指称这些民族群体，同时依然用 ethnic group/ethnicity

（民族）术语称呼国内的其他少数群体。比如在西班牙国内，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等

民族群体被称为“nationality”，但是那些来自非洲、亚洲的新移民群体则被称之为“ethnic group”

或“ethnicity”，也即“亚层次民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始终认为：国内的

民族群体不论是“nationality”还是“ethnicity”都绝对不是具有国家性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尽管被称之为“nationality”的民族群体却坚持自身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地位。 

在该类型多民族国家中，还有的在强调本国只有一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同时，中

央（联邦）政府用诸如“national ethnic races”而非“ethnic groups”来称呼构成本国的一体层次

“民族”（nation）的国内各民族，以安抚国内那些认为自己是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

群体。缅甸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多民族国家”。缅甸官方认定国内有八大“主要民族”（major 

national ethnic races）——缅（Bamar）、掸（Shan）、吉仁（Kayin）、克钦（Kachin）、若开（Rakhine）、

钦（Chin）、孟（Mon）、克耶（Kayah）。此八大“主要民族”除了孟族之外又都包含官方认定的

9 至 53 个“民族”（national ethnic races）。然而，根据目前依然在实行的 2008 年《缅甸宪法》，

不论是八大“主要民族”还是构成这些“主要民族”的一百多个“民族”都不是一体层次“民族”

                                                        
1 “Indian Appropriations Act”，http://www.ucs.louisiana.edu/~ras2777/indianlaw/appropriations.htm   
2 “Indian Citizenship Act”,  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the-indian-citizenship-act   
3 “The U.S.-Brazil Joint Action Plan To Eliminate Racial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nd Promote Equality”，Appears In 

States News Service, 2011 August 30，346 words Newswire article，

http://trove.nla.gov.au/work/155918431?q&versionId=169956584；https://www.state.gov/p/wha/rt/social/brazil/  
4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EEKLY ADDRESS: 

Remembering September 11th，September 10,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09/10/weekly-address-remembering-september-1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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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尽管如此，缅甸八大民族中除了占多数的缅族认为缅甸只有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

“民族”（nation），其他七大民族都坚持认为自身就是具有国家性质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要之，虽然当代多民族国家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但是各种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

族”成分却复杂多变。而这恰恰致使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人民（people）的国家认同呈现出明显

的多样性，即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途径大相径庭。 

 

三、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途径辨析 

 

众所周知，当代的多民族国家与单一民族国家一样都是现代主权国家。对主权国家比较通俗

的解释为：“有人民生活于其疆域之中，且拥有能制订法律的政府并可与其他主权国家进行谈判

的国家。”1 而根据国际法的定义，现代主权国家必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要素：（1）永久的居民

（a permanent population，people）；（2）明确的疆域（a defined territory）；（3）政府（government）；

（4）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tates）。2 在以主

权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民族国家，只

有得到构成现代主权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永久的居民，也就是本国人民（people）的认同

才能得以存在。这种本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称之为“国家认同”，即“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

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对国家而言，它决定着国家

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3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对主权国家这一政治共

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认同问题。4 一旦国家认同发生危机，则整个国家将会陷入危机，

因为“一个新国家的人民必须承认他们国家领土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并且他们必须感觉到，作为

个人，他们个体认同的相当部分是由他们拥有划界疆域的国家来界定的。”5 这也就意味着，任

何主权国家不论是新建立的还是存在已久的，其国内人民（居民）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高度的认

同，否则国将不国。 

现代世界体系论创立者美国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讨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人民建构”问题时指出：“从历史社会科学的文献入手，我们

必须注意，‘people（人民）’这个术语实际上不太常用。相反，三个最常见的术语是‘race（种

族）’，‘nation（民族）’和‘ethnicity（亚层次民族）’，三者大体是现代世界‘人民’的种类。”6 

然而，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race（种族）被认为属于基因范畴，具有明显的体貌特征。在过去

的 150 多年直至今天，有关各种种族的名称和特征有过大量的学术争论。有关的争论引人注目，

但其中的很多问题则臭名昭著。”7 正因为如此，目前在讨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

                                                        
1 参见 Simple English Wikipedia（维基英文简明词典）：Sovereign State 条目。 

  https://simple.wikipedia.org/wiki/Sovereign_state   
2 参见：Article 1 of 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中文翻译为《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和

义务公约》）—— “The state as a pers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 a 

permanent population; (b) a defined territory; (c) government; and (d)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tates. 引自 Malcolm Nathan Shaw, International law（eigh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9. （本

书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馆藏） 
3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 8期。 
4 Gabriel A. Almo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8, p. 33. 
5 Lucian W.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p. 63. 
6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 No. 2 (Spring 1987), pp. 373-388. (本文作者解释：这是沃勒斯坦 1987 年发表在 Sociological Forum 杂志上的

文章) 
7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Sociological Forum, 

Vol.2, No.2 (Spring 1987), pp. 37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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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people）的国家认同问题时，一般集中于探讨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

及其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和亚层次“民族”（ethnicity）的民族认同及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虽

然，在某些多民族国家还用诸如“nationality”或“national ethnic race”来指称国内的某些民族群

体，但是，就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这些不同的术语所表述的不是亚层次“民族”的内涵，就

是一体层次“民族”的内涵。 

国内有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两者之间关系问题已有较为广泛的研究和

讨论。提出了如下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的路径为“第一、同化主

义；第二、融化主义；第三、国族主义；第四、多元文化主义；第五、族际民主主义。”1 二、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而这种相生相克的辩证

关系，恰好印证了民族问题发展的两种历史趋向……‘民族觉醒’……‘民族接近’……”2 ；

三、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而

且也是民族成员国家认同建立的基础。”3 四、比如提出多民族国家“在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问题上，用多样认同与多层认同的思路，的确可以化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非此即彼’

的张力与冲突。”4 然而，从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探索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之间关系的讨论迄今似不多见，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就不同类型多民族

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做粗浅的探讨和分析，力图客观地反映上述三种类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现状和实际情况，以回答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人民的国家认同的实然问题。 

实际上，不论是那一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ethnic identity）和“国家认同”

（state/national identity）都是与“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或“个体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

相对应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或“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也称为“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社会认同”（“群体认同”／“集体认同”）是指人们对某些群体的归属过程，即“个

体对自己作为群体成员而属于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以及对其伴随而来的情感意义及价值意义的

了解”5 这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个体融入社会群体，与社会群体同化的过程，是一个重视

回答“我们是谁？”以及形成群体或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和“我们的群体”（us group）的过程。根

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的“社会认同”完全是被建构起来的。人们建构“社会认同”所运用的材

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是在不同程度的压力、

诱惑和自由的驱使下用观念来建构“社会认同”的，因此“社会认同”是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和

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以及“我们的群体”（us group）如何与“他们的群体”（them group）之间的

不同。“人们相对而言是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愿望界定自己的认同，尽管他们可能不能在实践

中贯彻或完成这些认同。”6 

                                                        
1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 1 期。 
2 何叔涛，“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钱雪梅的论文“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 年第 6 期）

也讨论了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认为“对抗和冲突、乃至国家分裂或族群

独立，都不能改变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并存的事实。” 
3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有关通过建构现代公

民身份在多民族国家中加强国家认同的论述还有很多，如马戎的专著：《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年版）；袁伟、王佳的论文“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年第 1期）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4 王延中，“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和谐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 5期。 
5 H. Tajfel and J.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in S. Worchel and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5, pp. 7-24. （本文作者解释：这是 Tajfel 和 Turner

发表在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论文集中的文章） 
6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pp. 22-23. （本文作者解释：亨廷顿所著作的此书有中文译本，但是本文作者的引文是根据英文原版做的

中文翻译，因此用英文注释，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该英文原版书的馆藏。）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0 

毫无疑问，社会认同一方面建构起与“他们的群体”（them group）相互对应的“我们的群体”

（us group），另一方面又在“我们的群体”中建构起多个“内群体”（ingroup），从而形成了社会

认同的多元性。根据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所谓“内群体”是指个体在心理上认同自己为

其成员的社会群体，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外群体”（outgroup），“外群体”是指个体不认同自己是

其成员的社会群体。显然“外群体”就是由社会认同建构起的“他们的群体”，而“内群体”则

是“我们的群体”，只是“内群体”存在于“我们的群体之中”，比如在教师群体中，既存在着“中

小学（普教）教师群体”和“大学（高教）教师群体”等教师群体中的“内群体”，也存在这“男

教师”和“女教师”乃至“LGBT1教师”等不同的内群体。同理，在多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群体

中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民族群体”从而形成了数字不等的诸“内群体”。正是由于“我们的群

体”中存在着诸多“内群体”，因此，社会认同始终是多元的，即个体可以同时具有不同的“内

群体”认同，并且不同的“内群体”认同有的具有较高的相互重叠度，有的则相互重叠度较低，

甚至相互不重叠。“当多个内群体的重叠被认为很高时，个体维持相对简化的认同结构，使不同

内群体中的成员聚集为单个的内群体认同。”2 

很大的程度上，社会认同的多元性，以及诸“内群体”认同的重叠度对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

族，其中包括亚国家层次“民族”和一体层次“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以下将

逐一考察、介绍、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都承认本国

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

间均承认本国不是由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是由多个亚国家层次“民

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内部并不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

层次“民族”（nation），但地方民间则坚持本国内部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

民族国家——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的差异。 

首先、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都承认本国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内各民族在民族层面的“内群体”多元认同方面是相互不重叠的，

即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之间基本不相交。其主要表现为：在这种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内各民族

成员在民族群体（“内群体”）认同方面不相互聚集而形成单个的“内群体”（民族）认同，也就

是每个民族群体，不论是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群体还是亚国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

群体，在建构自身的“内群体”认同的同时并不建构相互交叉的“内群体”——国家层面的一体

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这无疑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分离。所谓“民

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分离是指，在这种类型的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建

构并不透过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来进行，即“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建构是相互平行而不相交的。具体而言，这一类型的多民族国家往往或者通

过给予国内各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以及加强各民族（包括 nation 和 ethnic 

group）的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途径；或者通过与建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认同无关的国

家公民身份以及多元文化建设等路径来建构“国家认同”。毫无疑问，过去的苏联、以及今日的

埃塞俄比亚走的就是前者的道路；而当今依然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英国、加拿大等多民族国家

在允许国内某些“民族”有自决权的同时，很强调走后者的途径，其中加拿大则更为强调多元文

化政策的作用。3  

                                                        
1 LGBT 是指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变性者群体（Transgender）。 
2 Sonia Roccas, Marilyn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2, 

Vol. 6, No. 2, 88–106.  
3 根据周少青的研究，“加拿大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相”，而“真正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加拿

大认同始于二战之后以加拿大第一部公民法的颁行为标志”，但是，“在公民主义的认同整合失败后加拿大政府

于 1971 年推出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希望在维护或保护各个民族文化特性和身份同时实现对他们加拿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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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均承认本国不是由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而是由多个多元层次或亚层次“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内各民族在民族层面

的“内群体”多元认同方面则是相互重叠的，即各亚国家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之间通过建构

单一的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而相互重叠相交。在这样的多民族

国家中，国内各民族成员的认同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不同的“内群体”（国内各“民族”）成员通

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而形成单个的内群体，也即单个的

一体层次“民族”认同。这种民族层面的社会认同多元性转化为更高层次认同的单一性导致各亚

层次“民族”能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来加强国家

认同，因为在这里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相互重合。毫无疑问，美国、墨西哥、巴西及南美洲诸国、南非、印度、印尼等多民族

国家大体都是通过在国内各亚层次“民族”也就是各“内群体”之上，建构单一的国家层面一体

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来加强各亚层次“民族”的国家认同，因此，在这一类型的多

民族国家中，一体层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合二为一，其英文的表述由此而都为：

“national identity”。 

作为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均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

国家，美国国内各亚层次“民族”通过在各“内群体”之上建构单一的国家性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的民族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是比较典型的案例。根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研究，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各亚层次“民族”（ethnic group）和各种族（race）

所共同建构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在其著名的《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民族认同的诸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1 

一书中，亨廷顿指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multiethnic）和多种族（multiracial）

社会。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又经过很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被广泛

地认为是美国认同（American identity）的关键定义要素。”2 所谓“美国信念”指的就是从美国

立国开始就确立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

制度”。美国的各亚国家层次“民族”就是在如此的“美国信念”之上建构起统一的国家性一体

层次“民族”（nation）。就如亨廷顿在其书中转引述美国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大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所编的《美国民族主义：解释性论述》（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中

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信念的政治观念是民族认同的基础。”3 而恰恰正是在这样的美利坚民族

（American Nation）认同基础上，美国人民在建国之后一步一步地，尤其在 19 世纪的南北战争

之后建构起坚强的国家认同（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几乎人人都将美利坚合众国认同

为自己的国家”。4 

                                                                                                                                                                       
的认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总体上促进了加拿大各民族族群的国家认同其中新移民少数族裔的国家认同

明显增强，但法裔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仍然困扰着加拿大政府。”周少青：《加拿大多民族国家构建

中的国家认同问题》，《民族研究》，2017年第 2期。另，很小部分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认同路径也行英、加之道，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如此。 
1 该书公开出版的中文译本将书书名翻译为：《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翻译，新华

出版社 2005年版），应该说大体也表述了作者的原意，但本文作者认为，该书作者实际更为主要的是讨论美国

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因此将之翻译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民族认同的诸挑战》 
2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4, 

Foreword，p. v. （本文作者解释：亨廷顿所著作的此书有中文译本，但是本文作者的引文是根据英文原版做的

中文翻译，因此用英文注释，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该英文原版书的馆藏。） 
3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4，p. 46. 

亨廷顿认为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认同还不仅仅如此，在美国信念之外还有宗教、文化等，但是美国信念则是最为

根本的。有关论述参见 Who Are We 一书中第三章的讨论。 
4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4，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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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内部并不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但地方民间则坚持本国内部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家认同建

构最为复杂与困难。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内只存在一个国家性的一

体层次“民族”（nation），而国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不论称为“nationality”还是“national ethnic race”

或是“ethnic group”都不是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而是亚国家层次“民族”。因此，

中央（联邦）政府始终坚持本国内各亚国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nationality／national ethnic 

race）必须通过在各“内群体”之间建构起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来

建构国家认同，并且这样的国家认同建构途径通过宪法予以确认。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类型的多

民族国家的中央或联邦政府坚决不采取予以国内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或建构多元文化主义的途径来加强国家认同。但是，另一方面，在地方民间层面，

相当部分亚国家层次“民族”（ethnic group／nationality／national ethnic race）认为自身是拥有国

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并否认本国内存在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这导致在这种类型的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层面的“内群体”相互之间难以共同建构国家层面的

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尽管其中央或联邦政府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途径强

调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并希望由此而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显然，中央（联邦）政府强调本国内部并不存在多个国家性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但地方民间则坚持本国内部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建构

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问题上形成了上下错位——中央政府要建构而地方民间反

对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建构的上下错位致

使这一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国家层面强

调通过建构统一的一体层次“民族认同”来加强“国家认同”，而地方层面则否认统一的国家层

面的“民族认同”的存在，并且强调应该通过“民族自决”的途径来决定是否需要确立本民族对

所居住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无庸置疑，这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必然造成这一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认同”产生实质性弱化。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困境就是这一类型多民族国家的典型。上文已经指出

现行的《西班牙宪法》明确规定：“宪法建立在西班牙民族国家（nation）的不能分解的整体基础

之上，它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1 这意味着从西班牙中央政府的

层面看，西班牙国内各民族不论称之为“nationality”还是“ethnicity/ethnic group”都应该建构起

西班牙民族（Spaniard nation）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并在这样的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

“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但是，西班牙的地方民间却并不同意推进这

种类型的国家认同。以加泰罗尼亚地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始终坚持自身的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的政治地位，坚决不认可西班牙中央政府所强调的西班牙只有一个一体层次“民族”

（nation）——西班牙民族（Spaniards nation）的理念。于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地区反复

要求通过进行有关民族自决（national determination）的全民公投来确定加泰罗尼亚民族是继续保

持对西班牙的“国家认同”，还是走民族独立的建国道路，因为加泰罗尼亚民族本身就是具有国

家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毫无疑问，以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视角看，加泰罗尼亚民族

在建构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做法完全是违宪的，因而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但是从加泰罗尼亚民族

乃至西班牙其他某些少数民族如巴斯克民族和加利西亚民族的视角看，则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这种

做法是充分合理的，既然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和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民族能通过民主的途径，采取

全民公投方式来决定自身的“国家认同”，为什么同为民主国家的西班牙，其国内少数民族如加

泰罗尼亚民族等就不能如此行事？ 

                                                        
1 Spanish Constitution，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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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同为民主的多民族国家，西班牙与英国及加拿大却分属不同类型

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都承认本国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感的一体层次

“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英国和加拿大可以让国内具有国家情感的“民族”（nation）通

过全民公投的“民族自决”方式来确立对自身所处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即一旦全民公

投的结果是多数投票者愿意继续留在自己所居住的多民族国家之中，那么即便本民族是具有国家

情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也应继续保持对自身所处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当然，

在给予国内具有国家情感的各“民族”（nation）以“民族自决”权力的同时，就必须充分做好本

国内具有国家情感的“民族”（nation），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和加拿大的法语（魁北克）民族最

终独立建国的思想准备。反观西班牙，由于它为中央政府强调本国内部并不存在多个具有国家情

感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但地方民间则坚持本国内部存在着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其既不能通过英国和加拿大的途径来建构“国家认同”，因为中央政府坚持

依据宪法决不允许国内各民族通过“民族自决”来确立对西班牙的“国家认同”；也难以通过建

构统一的一体层次国家性“民族”（nation）来加强对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因为相当部分地方

民间的民族群体，如加泰罗尼亚民族等都强调自身就是一体层次国家性“民族”（nation），并否

认自身对西班牙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由此可见，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建

构十分复杂和困难，而这恰恰也是导致 2017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违反宪法的“独立”

公投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与西班牙同一类型的多民族国家缅甸，在其实现民主化之后所

面临的“国家认同”挑战也同样十分严峻。1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粗浅的结论。一、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当今世界的

多民族国家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民间一致承认国内存在多个一

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2、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民间一致承认国内不存在

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仅仅存在多个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国家

层次“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及 3、中央（联邦）政府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而地方民间坚持认为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二、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成分的构成是复杂的，即在中央（联邦）政

府和地方民间都承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往往同时存在相

当数量的亚国家层次“民族”；在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民间均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

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一般都强调在国家层面建构统一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

在中央（联邦）政府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地方民间坚持认为存在多个

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除了同时存在多个亚国家层次“民族”之外，中央

（联邦）政府往往强调国内存在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而地方民间则往往

予以否认。 

三、在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都承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

族国家中，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分离而不相互聚集，并且通过认可“民

族自决”（national determination）、推进多元文化主义和国家公民认同等途径来建构“国家认同”，

但同时对国内的民族分离与民族独立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民间均否

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往往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的

                                                        
1 参见：“An unfinished peace – A history of Myanmar’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graphics”, Myanmar in graphics, in 

The Economist，Mar.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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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来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并

坚决杜绝国内的民族分离与民族独立；三、在中央（联邦）政府否认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

族”（nation）而地方民间坚持国内存在多个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家

认同”的建构比较复杂和困难，“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较大。这一类型多民族

国家所面临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压力和挑战显然很大，其未来的出路或是向着第一种类型的多民族

国家转型，或是走第二种类型多民族国家的道路。 

四、上述有关从民族学的视角对全球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考辨、对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

内部的“民族”成分的分析、以及对不同类型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的讨论，

在相当程度上对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我国在如何定义国内的“56 个民族”、如何厘清国内

“56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过程中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上，或许应该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  文】 

从“民族”概念的流变反思中国民族理论建设1 
 

钱雪梅2 

 

摘要：“民族”（nation）概念原生于欧洲，自进入中国以来便争议不断；核心概念分歧在某种程

度上已成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障碍。nation 不单是抽象的概念，它已随着欧洲人扩及全球，不仅

成为范式重构了亚非拉的历史叙事和社会关系，而且确立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图式，即所谓民族国

家体系。中国的民族理论建设需要正视现实，包括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的事实，以及中国大一统

文化观念的强大生命力等。民族概念是民族理论的基石，但我们不能继续困顿于概念争议中，而

应该根据国情重新界定其内涵，以此摆脱西方术语的羁绊。民族理论建设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社会

内在的团结力和生命力，需要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除了核心概念界定以外，

民族理论建设的关键是界定并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这四大支点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理论；中国；民族；国族；国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民族理论的必要性自不必多言。相关努力也是由来已久，

至少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但长期以来，这一努力却因基本概念歧义而举步维艰；人们围绕“民

族概念的内涵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可以说，“民族”概念本身已成

我们民族理论建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表面看，这个障碍似乎不可超越，因为概念是理论的基本

元素。但是，如果暂时把“民族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放在一边，观察“民族”概念史本身，可以

发现，它的用法和内涵始终在变化。毋庸置疑，持续流变直接导致如今“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和

可争议性，不过它同时也说明，“民族”概念本身是可塑的，其内涵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
3
，因而

                                                        
1 本文刊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第 60-74 页。 
2 作者为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3 这是“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民族概念是模糊流变的，而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

态及其实践，则具有严密稳定的内涵。本文不讨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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